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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广西壮族自治区烟草专卖涉企行政检查事项及

标准（烟草专卖品）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依据 检查要点

1
对烟草制品固定
资产投资行为的

核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
草专卖法》第十三条；
《国务院关于发布政
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
录（2016 年本）的通
知》（国发﹝2016﹞
72 号）；《产业结构
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令 第 7号）

是否符合烟草制品生
产企业扩大生产能力
审批相关规定，包括
是否存在未依法取得
项目审批文件或履行
备案程序而擅自开工
建设、是否存在未按
照项目审批文件或企
业备案报告进行建设
等情形。

2
对烟叶收购的

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
草专卖法》第九条、
第十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
施条例》第十六条、
第四十四条

1.是否存在无经营权
或者未经批准收购烟
叶的行为。
2.是否存在超计划或
者从无计划的地区收
购烟叶的行为。
3.是否存在不执行国
家规定的收购标准，
擅自提级提价或者压
级压价收购烟叶的行
为。
4.是否存在超经营范
围或者跨地区收购烟
叶的行为。
5.其他擅自收购烟叶
的行为。

3
对运输烟草专卖

品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
草专卖法》第二十一

1.是否依法办理烟草
专卖品准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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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
例》第三十三条、第
三十四条、第四十四
条、第四十七条；《烟
草专卖品准运证管理
办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令 第 36号）第二条、
第二十一条、第二十
五条、第二十六条

2.烟草专卖品准运证
是否随货同行。
3.是否重复使用烟草
专卖品准运证。
4.是否存在证货不
符，超出或者少于烟
草专卖品准运证规定
数量、品种或者规格
的情形。
5.是否使用过期、涂
改、复印、传真、伪
造、变造的烟草专卖
品准运证。
6.是否利用隐瞒、欺
骗等手段取得烟草专
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
专卖品。
7.是否存在无烟草专
卖品准运证又无法提
供在当地购买烟草专
卖品的有效证明的行
为。
8.是否存在承运人为
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
的单位或者个人承运
烟草专卖品的情形。
9.是否存在持有烟草
专卖品准运证但实际
改变到货地点的行
为。
10.运输烟叶、复烤烟
叶、卷烟过程中鉴章
的购销合同原件（出
口合同除外）是否随
货同行。
11.是否存在无烟草
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
草专卖品的其他行
为。

4
对超限量邮寄、异
地携带烟叶、烟草

制品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
草专卖法》第二十二
条；《中华人民共和

1.是否存在超限量邮
寄烟叶的行为。
2.是否存在超限量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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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
例》第四十四条

寄烟草制品的行为。
3.是否存在超限量异
地携带烟叶的行为。
4.是否存在超限量异
地携带烟草制品的行
为。

5

对无烟草专卖许
可证从事烟草专
卖品生产经营业

务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
草专卖法实施条例》
第六条第一款、第四
十四条；《烟草专卖
许可证管理办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
信息化部令 第37号）
第四十三条

1.是否存在未领取烟
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
证从事烟草专卖品生
产业务的行为。
2.是否存在未领取烟
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
证从事烟草专卖品批
发业务的行为。
3.是否存在未领取烟
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从
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
的行为。
4.是否存在使用非法
转让的许可证的行
为。
5.是否存在依法应当
重新申领许可证但是
未重新申领的情形。

6
对持证主体生产
经营活动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
草专卖法》第二十六
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
例》第二十三条、第
二十六条、第三十六
条、第三十七条、第
四十四条；《烟草专
卖许可证管理办法》
第二十八条、第四十
四条第八项、第五十
二条、第五十三条

1.烟草专卖批发企业
是否在许可证规定的
经营范围和地域范围
从事烟草制品批发业
务，是否存在擅自跨
省、自治区、直辖市
从事烟草制品批发业
务的行为。
2.烟草专卖零售企业
或者个人是否在当地
的烟草专卖批发企业
进货，并接受烟草专
卖许可证发证机关的
监督管理。
3.烟草专卖生产企业
和烟草专卖批发企业
是否存在向无烟草专
卖零售许可证的单位
或者个人提供烟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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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行为。
4.烟草专卖批发企业
和烟草制品生产企业
是否存在未按规定从
取得烟草专卖生产企
业许可证的企业购买
卷烟纸、滤嘴棒、烟
用丝束和烟草专用机
械的行为。
5.卷烟纸、滤嘴棒、
烟用丝束、烟草专用
机械的生产企业是否
存在将产品销售给无
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
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
的行为。
6.持有烟草专卖批发
企业许可证的企业，
是否存在擅自将烟
叶、卷烟纸、滤嘴棒、
烟用丝束、烟草专用
机械出售给无烟草专
卖生产企业许可证、
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
可证的企业的行为。
7.取得烟草专卖生产
企业许可证的企业，
是否存在为无烟草专
卖许可证的企业或者
个人提供烟草专卖品
加工服务的行为。
8.取得烟草专卖许可
证的企业，是否存在
向无烟草专卖许可证
的企业或者个人提供
残次烟叶或者废弃的
烟叶、烟末的行为。
9.烟草专用机械的购
进、出售和转让是否
经国务院烟草专卖行
政主管部门批准并符
合法律法规有关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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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对销售非法生产
的烟草专卖品的

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
草专卖法》第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
草专卖法实施条例》
第二十二条、第二十
五条、第三十八条第
一款、第四十四条

1.是否存在销售无烟
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
证企业生产的烟草专
卖品的行为。
2.是否存在销售超计
划生产的烟草制品的
行为。
3.是否存在销售伪劣
的烟草专卖品的行
为。
4.是否存在销售非法
生产的烟草专用机
械、卷烟纸、滤嘴棒
及烟用丝束的行为。
5.是否存在销售未使
用注册商标、假冒他
人注册商标烟草制品
的行为。
6.是否存在销售其他
非法生产烟草专卖品
的行为。

8
对烟草专卖品的
产品质量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
草专卖法实施条例》
第二十一条、第二十
九条、第四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
品质量法》第十五条

1.是否符合烟草专卖
品的产品质量要求。
2.是否存在使用霉烂
烟叶生产卷烟、雪茄
烟和烟丝的行为。
3.是否存在销售霉
坏、变质的烟草制品
的行为。

9

对淘汰报废、非法
拼装的烟草专用
机械、残次的卷烟
纸、滤嘴棒、烟用
丝束及下脚料管
理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
草专卖法实施条例》
第三十八条第二款、
第四十四条

1.是否由当地烟草专
卖行政主管部门监督
处理淘汰报废、非法
拼装的烟草专用机
械、残次的卷烟纸、
滤嘴棒、烟用丝束及
下脚料。
2.是否存在销售淘汰
报废、非法拼装的烟
草专用机械的行为。
3.是否存在销售残次
的卷烟纸、滤嘴棒、
烟用丝束及下脚料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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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对申请烟草专卖
生产企业许可证
从事烟草专卖品
生产业务的核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
草专卖法实施条例》
第六条、第七条、第
四十四条；《烟草专
卖许可证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

1.是否有与生产烟草
专卖品相适应的资
金。
2.是否有生产烟草专
卖品所需要的技术、
设备条件。
3.是否符合国家烟草
行业的产业政策要求
及企业组织结构调整
的需要。
4.是否符合国务院烟
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
规定的其他条件。

11

对申请烟草专卖
批发企业许可证
从事烟草专卖品
批发业务的核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
草专卖法实施条例》
第六条、第八条、第
四十四条；《烟草专
卖许可证管理办法》
第十二条

1.是否有与经营烟草
制品批发业务相适应
的资金。
2.是否有固定的经营
场所和必要的专业人
员。
3.是否符合烟草专卖
批发企业合理布局的
要求。
4.是否符合国务院烟
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
规定的其他条件。

12

对申请烟草专卖
零售许可证从事
烟草制品零售业
务的核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
草专卖法实施条例》
第六条、第九条、第
四十四条；《烟草专
卖许可证管理办法》
第十三条、第十七条

1.是否有与经营烟草
制品零售业务相适应
的资金。
2.是否有与住所相独
立的固定经营场所。
3.是否符合当地烟草
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
的要求。
4.是否符合国务院烟
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
规定的其他条件。
5.是否存在不予发放
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的情形。

13
对烟草专卖许可
证使用管理的检
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
草专卖法》第三十六
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

1.烟草专卖许可证登
记事项是否发生改
变。
2.是否符合烟草专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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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第十四条；《烟
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
法》第五条、第三十
条、第三十一条 、第
三十二条、第三十三
条、第三十四条、第
三十六条、第三十七
条、第四十一条、第
四十四条、第四十五
条、第四十六条、第
四十七条、第四十八
条、第四十九条、第
五十条、第五十一条

许可证延续条件。
3.是否存在注销烟草
专卖许可证的情形。
4.是否及时办理烟草
专卖许可证变更、延
续、注销等手续。
5.是否将烟草专卖许
可证正本摆放在经营
场所的显著位置。
6.是否存在使用涂
改、伪造、变造的烟
草专卖许可证的行
为。
7.是否存在需要收回
烟草专卖许可证的情
形。
8.是否存在不符合许
可条件或者其他许可
管理规定的情形。
9.是否存在撤销、撤
回烟草专卖许可证的
情形。
10.是否存在买卖、出
租、出借或者以其他
形式非法转让烟草专
卖许可证的情形。

14
对烟草专卖品进
出口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
草专卖法实施条例》
第四十一条、第四十
二条、第四十三条、
第四十四条；《关于
严厉打击卷烟走私整
顿卷烟市场的通告》
（国函〔2000〕13 号
《国务院关于严厉打
击卷烟走私整顿卷烟
市场通告的批复》附
件文件）

1.免税进口的烟草制
品是否存放在海关指
定的保税仓库内，是
否符合加锁管理规
定。
2.销售免税烟是否只
是零售，是否符合标
注规定。
3.专供出口的卷烟、
雪茄烟是否符合标注
规定。
4.免税店经营的卷烟
是否标注规定的专门
标识。
5.是否存在销售无标
志外国卷烟、出口倒
流国产卷烟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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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对拍卖企业经营
活动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
草专卖法实施条例》
第四十四条、第四十
八条

1.是否对竞买人进行
资格验证。
2.是否存在不接受烟
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
的监督擅自拍卖烟草
专卖品的行为。

16

对以自助售卖方
式、非法利用信息
网络销售烟草专
卖品的检查

《烟草专卖许可证管
理办法》第三十四条、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
七条、第四十条

1.是否存在利用自动
售货机等自助售卖方
式销售或者变相销售
烟草制品的行为。
2.是否存在非法利用
网络销售烟草专卖品
的行为。

17
对经营者履行保
护未成年人义务
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
成年人保护法》第五
十九条第一款

1.是否在显著位置设
置不向未成年人售烟
的标志。
2.是否存在向未成年
人售烟的行为。
3.是否存在在学校、
幼儿园周边设置售烟
网点的行为。

18
对设立外商投资
烟草专卖品生产
企业审批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
草专卖法》第二十七
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
例》第三十九条

是否符合外商投资烟
草专卖品生产企业审
批相关规定。

19
对烟用二醋酸纤
维素及丝束项目
的检查

《国务院关于发布政
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
录（2016 年本）的通
知》

1.是否存在未依法取
得项目审批文件而擅
自开工建设。
2.是否存在未按照项
目审批文件的要求进
行建设。
3.其他违反烟用二醋
酸纤维素及丝束项目
审批相关规定的行
为。

20

对烟草制品生产
企业超过年度总
产量计划生产卷
烟、雪茄烟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
草专卖法》第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
草专卖法实施条例》
第二十条

烟草制品生产企业是
否存在超过年度总产
量计划生产卷烟、雪
茄烟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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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烟草专卖涉企行政检查事项及

标准（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依据 检查要点

1
对电子烟的产品

质量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
草专卖法实施条例》
第六十五条；《电子
烟管理办法》（国家
烟草专卖局公告
2022 年第 1 号）第五
条、第七条第二、三
款、第十五条、第三
十四条、第三十五条、
第三十八条

是否符合电子烟的产
品质量要求。

2
对电子烟固定资
产投资行为的核

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
草专卖法》第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
草专卖法实施条例》
第六十五条；《国务
院关于发布政府核准
的投资项目目录
（2016 年本）的通
知》；《产业结构调
整指导目录（2024 年
本）》；《电子烟管
理办法》第十一条、
第三十四条、第三十
五条

1.是否具备与核定生
产能力相匹配的技术
要素、档案资料及与
资料相一致的情况。
2.是否符合国家烟草
专卖局电子烟固定资
产投资管理的其他规
定，包括是否存在未
依法取得项目审批文
件而擅自开工建设、
是否存在未按照项目
审批文件的要求进行
建设等情形。

3
对电子烟生产企
业设立、分立、合
并、撤销的核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
草专卖法实施条例》
第六十五条；《电子
烟管理办法》第八条
第一款、第三十四条、
第三十五条

是否符合电子烟相关
生产企业设立、分立、
合并、撤销的相关规
定。

4

对电子烟有关企
业境内外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的前置审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
草专卖法实施条例》
第六十五条；《电子
烟管理办法》第八条
第二款、第三十四条、

是否符合电子烟有关
企业境内外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相
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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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条

5

对申请烟草专卖
生产企业许可证
从事电子烟产品、
雾化物、电子烟用
烟碱生产经营活

动的核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
草专卖法实施条例》
第六十五条；《电子
烟管理办法》第八条
第一款、第九条、第
三十四条、第三十五
条

1.是否有与生产经营
相适应的资金。
2.是否有生产经营所
需技术和设备条件。
3.是否符合国家电子
烟产业政策要求。
4.是否符合国务院烟
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
规定的其他条件。
5.电子烟品牌持有企
业，除检查是否具备
本检查要点第 1、3、4
项规定的条件外，还
应检查是否有电子烟
委托经营协议等申请
材料。
6.申请人提交的申请
材料是否具备合法
性、真实性、完整性。

6

关于烟草专卖批
发企业申请变更
许可范围从事电
子烟批发业务的
核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
草专卖法实施条例》
第六十五条；《烟草
专卖许可证管理办
法》第十二条、第十
七条；《电子烟管理
办法》第十七条、第
二十八条

1.是否依法取得烟草
专卖批发企业许可
证。
2.是否有与经营电子
烟批发业务相适应的
资金。
3.是否有固定的经营
场所和必要的专业人
员。
4.是否符合烟草专卖
批发企业合理布局的
要求。
5.是否符合国务院烟
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
规定的其他条件。
6.是否存在不予发放
或变更烟草专卖批发
企业许可证的情形。

7

对申请烟草专卖
零售许可证从事
电子烟零售业务

的核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
草专卖法实施条例》
第六十五条；《烟草
专卖许可证管理办
法》第十七条、第二

1.是否有与经营电子
烟零售业务相适应的
资金。
2.是否有与住所相独
立的固定经营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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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条；《电子烟管
理办法》第十八条、
第三十四条、第三十
五条

3.是否符合当地电子
烟零售点合理布局的
要求。
4.是否符合国务院烟
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
规定的其他条件。
5.是否存在不予发放
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的情形。

8
对购销电子烟用
烟碱原料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
草专卖法实施条例》
第十六条、第六十五
条；《电子烟管理办
法》第十二条、第三
十四条、第三十五条

1.是否存在依法取得
烟草专卖许可证的电
子烟产品生产企业、
电子烟品牌持有企
业、雾化物生产企业
和电子烟用烟碱生产
企业等从无经营权的
单位或者个人处购进
烟叶、复烤烟叶、烟
丝等电子烟用烟碱原
料的行为。
2.是否按照国务院烟
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
下达的烟叶、复烤烟
叶、烟丝等烟草专卖
品购销计划购销烟
叶、复烤烟叶、烟丝
等电子烟用烟碱原
料。
3.是否存在擅自收购
烟叶等行为。

9

对销售非法生产
的电子烟产品、雾
化物、电子烟用烟
碱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
草专卖法实施条例》
第二十五条、第六十
五条；《电子烟管理
办法》第五条第一款、
第八条第一款、第十
三条 、第十四条、第
十九条第三款、第二
十六条、第二十九条
第三款、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四条、第三十
五条

1.是否销售假冒他人
注册商标的电子烟产
品。
2.是否销售未使用注
册商标的电子烟产
品。
3.是否销售伪劣电子
烟产品、雾化物、电
子烟用烟碱等。
4.是否销售不符合强
制性国家标准的电子
烟产品。
5.是否销售未通过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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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审评的电子烟产
品。
6.是否销售无烟草专
卖生产企业许可证的
单位或者个人生产的
电子烟产品、雾化物、
电子烟用烟碱。
7.是否销售与通过技
术审评的产品信息不
一致的电子烟产品。
8.是否销售除烟草口
味外的调味电子烟或
可自行添加雾化物的
电子烟。
9.是否销售不符合包
装标识或警语相关规
定的电子烟产品。

10

对无烟草专卖许
可证从事电子烟
生产经营业务的
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
草专卖法实施条例》
第六十五条；《电子
烟管理办法》第八条
第一款、第十条、第
十七条、第十八条第
一款、第三十四条、
第三十五条

1.是否存在未依法取
得烟草专卖生产企业
许可证从事电子烟产
品、雾化物、电子烟
用烟碱等生产经营的
行为。
2.是否存在未依法取
得烟草专卖批发企业
许可证经营电子烟产
品批发业务的行为。
3.是否存在未依法取
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
证经营电子烟产品零
售业务的行为。
4.是否存在使用非法
转让许可证的行为。
5.是否存在依法应当
重新申领许可证但是
未重新申领的情形。

11
对超出许可范围
从事电子烟生产
经营业务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
草专卖法实施条例》
第二十三条、第六十
五条；《烟草专卖许
可证管理办法》第二
十八条；《电子烟管
理办法》第十条 、

1.是否存在依法取得
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
可证的企业未按照许
可范围从事电子烟产
品、雾化物、电子烟
用烟碱等生产经营业
务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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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第十八条
第一款、第二十八条、
第三十四条、第三十
五条

2.是否存在依法取得
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
可证的企业未在许可
证规定的经营范围或
者地域范围内从事电
子烟产品批发业务的
行为。
3.是否存在依法取得
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的企业或者个人未按
照许可范围从事电子
烟或者烟草制品零售
业务的行为。
4.是否存在依法取得
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
可证的企业超核定的
生产规模、超核定产
能生产电子烟产品、
雾化物、电子烟用烟
碱等行为。

12
对经营者履行保
护未成年人义务
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
成年人保护法》第五
十九条第一款；《中
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
卖法实施条例》第六
十五条；《电子烟管
理办法》第十八条第
三款、第二十二条、
第三十四条、第三十
五条

1.是否在学校、幼儿
园周边设置电子烟销
售网点。
2.是否存在向未成年
人出售电子烟的行
为。
3.是否在显著位置设
置不向未成年人销售
电子烟的标志。

13
对持证主体电子
烟交易管理平台
交易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
草专卖法实施条例》
第六十五条；《电子
烟管理办法》第十九
条第二款、第二十条
第一、二款、第二十
九条第二款、第三十
四条、第三十五条

1.是否存在取得烟草
专卖许可证的电子烟
生产企业、雾化物生
产企业、电子烟用烟
碱生产企业、电子烟
批发企业、电子烟零
售经营主体等生产经
营主体未通过电子烟
交易管理平台进行交
易的行为。
2.是否存在进口的电
子烟产品、雾化物、
电子烟用烟碱等未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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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电子烟交易管理平
台进行交易的行为。
3.是否存在从无烟草
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
的单位或个人处购进
电子烟产品、雾化物、
电子烟用烟碱等，或
者为不具备从事电子
烟生产经营业务资格
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
电子烟产品、雾化物、
电子烟用烟碱等行
为。

14
对未在当地电子
烟批发企业进货
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
草专卖法实施条例》
第六十五条；《电子
烟管理办法》第二十
条第三款、第三十四
条、第三十五条

是否存在取得烟草专
卖零售许可证具备从
事电子烟零售业务资
格的单位或者个人未
在当地电子烟批发企
业购进电子烟产品。

15
对排他性经营上
市销售的电子烟
产品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
草专卖法实施条例》
第六十五条；《电子
烟管理办法》第二十
条第三款、第三十四
条、第三十五条

是否存在取得烟草专
卖零售许可证具备从
事电子烟零售业务资
格的单位或者个人排
他性经营上市销售的
电子烟产品。

16

对以自助售卖方
式、非法利用信息
网络销售电子烟
产品、雾化物和电
子烟用烟碱的检
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
草专卖法实施条例》
第六十五条；《烟草
专卖许可证管理办
法》第四十条；《电
子烟管理办法》第二
十三条、第三十四条、
第三十五条

1.是否存在利用自动
售货机等自助售卖方
式销售或者变相销售
电子烟产品。
2.是否存在通过电子
烟交易管理平台以外
的信息网络销售电子
烟产品、雾化物、电
子烟用烟碱等。

17

对超限量寄递、异
地携带电子烟产
品、雾化物、电子
烟用烟碱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
草专卖法实施条例》
第六十五条；《电子
烟管理办法》第二十
四条、第三十四条、
第三十五条；《关于
电子烟产品、雾化物、
电子烟用烟碱等限量
寄递的通告》（国家

1.是否存在超过国务
院有关主管部门规定
的限量寄递、异地携
带电子烟产品、雾化
物、电子烟用烟碱等
行为。
2.是否存在其他不符
合国务院烟草专卖行
政主管部门有关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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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专卖局 国家邮
政局通告 2022 年第 1
号）《关于电子烟产
品、雾化物、电子烟
用烟碱等异地限量携
带的通告》（国家烟
草专卖局通告2022年
第 2 号）

烟物流运输管理规定
的行为。

18
对电子烟进出口
贸易和对外经济
技术合作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
草专卖法实施条例》
第六十五条；《电子
烟管理办法》第二十
七条、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二条、第三十
三条、第三十四条、
第三十五条；《关于
严厉打击卷烟走私整
顿卷烟市场的通告》
（国函〔2000〕13 号
《国务院关于严厉打
击卷烟走私整顿卷烟
市场通告的批复》附
件文件）

1.是否符合国务院烟
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
有关进口电子烟产品
包装上标注字样的规
定。
2.是否存在销售无标
志外国电子烟产品、
出口倒流电子烟产品
的行为。
3.是否存在免税的电
子烟产品未标注规定
的专门标识的行为。
4.是否按照规定在出
口电子烟产品盒、箱
包装标注烟草专卖生
产企业许可证编号。
5.出口的电子烟产品
是否符合目的地国家
或地区的法律法规和
标准要求。
6.是否按照规定在电
子烟交易管理平台完
成出口备案。
7.是否符合电子烟进
出口贸易和对外经济
技术合作的其他规
定。

19
对烟草专卖许可
证使用管理的检
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
草专卖法》第三十六
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
例》第十四条、第六
十五条；《烟草专卖
许可证管理办法》第
五条、第三十条、第

1.烟草专卖许可证登
记事项是否发生改
变。
2.是否符合烟草专卖
许可证延续条件。
3.是否存在注销烟草
专卖许可证的情形。
4.是否及时办理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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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条 、第三十二
条、第三十三条、第
三十四条、第三十六
条、第三十七条、第
四十一条、第四十四
条、第四十五条、第
四十六条、第四十七
条、第四十八条、第
四十九条、第五十条、
第五十一条；《电子
烟管理办法》第十条、
第十七条、第十八条、
第二十八条、第三十
四条、第三十五条、
第四十一条

专卖许可证变更、延
续、注销等手续。
5.是否将烟草专卖许
可证正本摆放在经营
场所的显著位置。
6.是否存在使用涂
改、伪造、变造的烟
草专卖许可证的行
为。
7.是否存在需要收回
烟草专卖许可证的情
形。
8.是否存在不符合许
可条件或者其他许可
管理规定的情形。
9.是否存在撤销、撤
回烟草专卖许可证的
情形。
10.是否存在买卖、出
租、出借或者以其他
形式非法转让烟草专
卖许可证的情形。

20

对设立外商投资
的电子烟相关生
产企业审批的检
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
草专卖法》第二十七
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
例》第三十九条、第
六十五条；《电子烟
管理办法》第九条、
第三十四条、第三十
五条

是否符合外商投资电
子烟相关生产企业审
批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五条、《电子烟管
理办法》第四十三条，其他新型烟草制品按照本检查事项及标准执行。


